
 1

 

查錫我先生談生命查錫我先生談生命查錫我先生談生命查錫我先生談生命、、、、治療及病人權益治療及病人權益治療及病人權益治療及病人權益 

病人眼中的終止無效治療病人眼中的終止無效治療病人眼中的終止無效治療病人眼中的終止無效治療  

（（（（正義和平通訊正義和平通訊正義和平通訊正義和平通訊 2000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患病固然不好受，若不幸患上不治之症如癌病，更要同時承受身心兩方面的

折磨。面對不治之症，病者本身或家屬可能由始至終都不能接受，但亦有人處之泰然、

積極面對。無論如何，以救人為己任的醫生，要在病人這人生最後階段，作出適當的

治療，盡力控制病情，甚至轉危為機；若在病情末期已明知無法挽救時，亦要盡量紓

緩病人的痛楚，並協助病人和家人坦然接受現實。對於晚期不能治療的病人，不少醫

生表示會因應醫藥的效果及對病人和家人的益處，考慮採用甚麼治療，以及是否終止

無效治療，又或按病人的意願，安排善終服務和臨終照顧，幫助病人和家人預備死亡。

對於醫務委員會提出「終止無效治療」的守則，病人和醫務人員的意見是否一致？以

下是病人查鍚我先生的一些看法。 

   

 患上肝癌已有數年的查鍚我先生，認為終止無效治療既是醫學上的問題，也

涉及社會資源調配的考慮，是一個殊不簡單的問題。 

 

「「「「生命無價生命無價生命無價生命無價，，，，社會有能力負擔更多醫療資源社會有能力負擔更多醫療資源社會有能力負擔更多醫療資源社會有能力負擔更多醫療資源．．．」．．．」．．．」．．．」 

 

 本身是一名基督徒的查先生，認為生命是無價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

所以不能因為資源短缺問題，決定哪些生命值得搶救，哪些不值得搶救。他指出，社

會上若有足夠的資源去搶救一些晚期的病人，醫生就必須盡力去搶救，因為可能同一

時間，在其他國家已經有醫學上的突破，研製出某些藥物去醫治末期癌症。 

 

 「如果資源是無限的話，根本無需要停止治療，問題是在有限的資源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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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調配。」雖然有點無奈，但查先生相信社會有能力去負擔更多的資源，如果

貿然放棄搶救，即是對生命的放棄，實在非常可惜。查先生質疑說：「如果面前有六

部維生儀器，只可以維持六個植物人的生命，第七個病人被送入院時，是否意味著其

中一人的生命必須要放棄，抑或要採取先到先得的方式？我們的社會對於維持生命的

資源是否真的如此短缺呢？」   

   

 此外，有醫生表示，某些醫療藥物很昂貴，但只可延長病人生命一段很短時

間，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醫生要考慮如何調配資源，使更多病人得益或把資源調配

到康復機會較大的病人身上。 

   

 然而，查先生認為醫生是跌入了一個自製的框框內，他懷疑醫生是否需要扮

演社會資源分配的角色。他認為即使沒有足夠資源，醫生亦應該坦白告訴病人有其他

的可行性，即使是延長生命一天、一星期，或者一年，也是值得的，因為在此期間，

醫學界可能對這病症有突破性的研究，讓其生命繼續維持下去。「病人應有權知道是

否有藥物可以延長其生命，以及從何途徑得到這些藥物。如果政府未能負擔，病人可

以選擇自己購買，當然病人始終希望政府會增撥資源協助病人。」查先生亦建議政府

考慮設立一些慈善基金，協助病人購買一些較昂貴的藥物。 

  

「「「「病人能否自己決定病人能否自己決定病人能否自己決定病人能否自己決定．．．」．．．」．．．」．．．」 

 

 不少醫務人員指出，不進行無效的搶救，其實只是不希望增加病人的痛苦，

讓病人有尊嚴地過世。因為到臨終的一刻，應考慮的是甚麼對病人最有益和更重要，

是純粹搶救而明知只能維持多幾分鐘或幾小時的壽命，還是與家人一起度過？而且，

大眾是否真的認同不惜一切代價把資源用在無法救治的病人身上？ 

   

 作為一個病人，查先生認為重要的是病人能自己決定是否願意承受痛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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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醫生的責任是盡力搶救病人，直至最後一刻亦不應該放棄，因為生命是最寶貴的。

他更直言不諱地指出，守則的目的是使醫院的做法更顯得理所當然。「如果醫學界對

臨終病人的護理早有共識，而這個共識又運作良好，為何還要納入守則內呢？」他認

為以往家人反對停止治療時，醫生必須繼續施救，但現在一經寫下守則，即使家人反

對，院方亦可轉介到道德事務委員會，甚至法庭。他質疑法庭是否有權決定一個人的

生與死，因為這個問題包含了不同的社會、道德、醫學、法律、宗教信仰等因素，法

官可如何作出明智合理的決定？ 

 

 雖然有醫生指一直已採用終止無效治療，且認為運作上沒有大問題，醫生亦

重視事前與病人和家屬溝通，但查先生卻估計，以往醫生對守則的共識沒有公開，如

今公開後，病人和社會未必完全接受。「每個人的生命應由自己控制，最重要的問題

是我們如何看待生命的價值！」  

 

「「「「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重要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重要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重要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重要，，，，病人權益不容忽視病人權益不容忽視病人權益不容忽視病人權益不容忽視．．．」．．．」．．．」．．．」 

   

 可見，病人擔心的是醫生在沒有徵詢其意見或不認真考慮其意願的情況下，

便自行作出決定。這涉及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以及是否尊重病人的知情權和自主

權的問題。其實，任何時間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都非常重要，不只在終止無效治療

的決定上。 

 

 本身雖是病人，但亦有多年服務病人經驗的查先生認為，香港政府需要增加

病人的資訊，例如病人應有途徑查詢有關服務和得到協助，如癌症病人協會、新力會

等機構，但現時港府卻沒有向病人作出宣傳，使病人經常處於無助的境況。 

   

 查先生認為病人的知情權亦不容忽視，例如醫生如何將病人患上癌症的消息

告訴病人是非常重要的。在香港，病人對醫生非常信任，而病人亦經常將醫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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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化，但醫生卻往往不懂得如何將消息告訴病人，甚至相當忌諱，有意無意間令病人

更加恐懼。「醫生毋須瞞騙病人，只須老實大方地告訴病人其病症及處理方法，或是

有甚麼組織可以為同類病人提供協助等。可惜，有很多醫生只告訴病人『已經末期，

沒有醫療方法』，等於判病人死刑。」他舉例說，醫生告訴病人只有兩個月生命，但

到最後病人的生命維持不到兩個月，因為他可能因承受不到壓力而跳樓自殺。查先生

強調：「醫生與病人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相合作的伙伴關係；對付疾病，醫生不單要

面對病人的生理問題，更應了解病人的心理。」 

   

 病人對自己的權益可能所知有限，不懂得查問病情或治療方法對自己的影

響，亦間接使某些醫生認為不用對病人多作解釋。查先生認為過去的確有不少醫生自

覺高高在上，不主動向病人解釋病情。與過去比較，目前的情況無疑是有進步，但與

西方國家比較，香港仍有很多有待改進的地方。 

 

 查鍚我先生，幾年前患上肝癌，經過醫治後，病情雖然被控制下來，但他發

現原來香港社會對癌症病人的支援十分少，於是便在「新域會」內成立了肝癌病人支

援小組，為癌症病人及家屬提供心理上的輔導，以及共同探討病情，期望藉此減輕彼

此間的痛苦和互相作出支援。他亦曾數度出席國際會議討論病人權益問題。 

 

究竟病人有何權利究竟病人有何權利究竟病人有何權利究竟病人有何權利？？？？ 

 

 以下這份病人約章是由醫院管理局印製，目的是向市民解釋使用公立醫院服

務時應有的權利及責任。現針對終止無效治療的問題，將其內容節錄如下： 

 

� 醫治權──有權得到符合現時認可標準的醫療服務。 

� 知悉權──有權清楚病情、診斷、病情發展、治療計劃，包括常見的問題及可 

行的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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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權獲知有關的病情及治療方面的資料。 

� 決定權──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藥物、檢驗或療法，並獲知所作決定可能引起 

的後果。 

          ──有權徵詢其他醫生的意見。 

� 申訴權──有權向醫管局提出申訴，並得到迅速及公允的處理。 

 


